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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 學分檢核表 

★此為「教程學分自我檢核說明會」認證回條：請雙面列印並確實填寫完畢後，

黏貼於師資生檢核紀錄簿內「參與師資培育處相關說明會證明黏貼處」。

壹、規劃內容：本校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科目至少修習46學分。

一、專門課程：至少修習 4 個領域 10 學分。

□「國音及說話」及「普通數學」為必修，並各為「國民小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-國語

教材教法」及「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教材教法」之先修課程。

□ 已申請普數免修，仍須符合專門課程至少4個領域 10 學分之規定。

領域 科目名稱 學分
修課

學年期
成績 備註

數學領域 普通數學  (必修) 2 

語文領域

國音及說話  (必修) 2 
識字與寫字 2 
兒童英語 2 
本土語文結構 2 
本土語文(原住民族語文一) 2 
本土語文(原住民族語文二) 2 
本土語文(原住民族語文三) 2 
本土語文(原住民族語文四) 2 

健康與體育

領域

健康與體育 2 
民俗體育 2 

自然科學領

域
自然科學專業知能 2 

社會領域 社會領域概論 2 

藝術領域

藝術概論 2 
鍵盤樂 2 
科技融入藝術教育 2 
表演藝術 2 

綜合活動領

域
童軍 2 

雙語專長

體育科

體育文獻選讀 2 
體育專業知能 2 

雙語專長

自然領域

自然科學專業知能 2 
科學教育導論 2 

雙語專長

藝術領域

互動藝術 2 
素材與表現 2 

科技融入藝術教育 2 
雙語專長

生活課程
生活課程教學知能 2 

雙語專長

藝術課程

兒童劇場 2 
劇場遊戲

表演藝術 2 
原民次專長

社會領域

原住民族教育 2 
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2 

二、教育專業課程：至少修習 30 學分。 
(一)教育基礎課程：至少 2 科 4 學分。

類

別
科目名稱 學分

修課

學年期
成績 備註

教

育

基

礎

課

程

教育哲學
至少選修

2科4學分 

2 
教育心理學 2 
教育社會學 2 
教育政策與法規 2 
比較教育 2 
兒童發展 2 
多元文化教育 2 
學習心理學 2 
社會情緒發展與學習 2 
特殊教育導論 3 
音樂課程設計理論 2 

(二)教育方法課程：至少 5 科 10 學分。

□「教學原理」為教育實踐課程之先修課程。

類

別
科目名稱 學分

修課

學年

期

成績 備註

教

育

方

法

課

程

教學原理  (必修) 2 
課程發展與設計  (必修) 2 
班級經營  (必修) 2 
多元學習評量  (必修) 2 
輔導原理與實務  (必修) 2 
學習科技與教學 2 
後設認知與學習策略 2 
適性教學 2 
創新教學趨勢 2 
心理與教育測驗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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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驗教育 2    
品格與德育教學 2    
教學實踐研究方法 2    
文化回應教學 2    
族語學習評量 2    
體育課程概論 2   雙語課程 
自然科課程統整的實施與評量 2   雙語課程 
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研究 2   雙語課程 
英語融入生活統整課程設計 2   雙語課程 
音樂課程設計實務 2   雙語課程 

(三)教育實踐課程：至少 6 科 12 學分。 
□各類科教材教法課程須選修 8 學分跨 3 至 4 領域，且「教學原理」為所有教育實

踐課程之先修課程。 
□「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教材教法」之先修課程為「普通數學」及「教學原理」。 
□「國民小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-國語教材教法」先修課程為「國音及說話」及「教學

原理」。 
□「國民小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-國語教材教法」及「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教材教法」為

「國民小學教學實習(一)(二)」之先修課程。 
類

別 
科目名稱 學分 修課 

學年期 
成績 備註 

教

育

實

踐

課

程  

國民小學教學實習(一)  (必修) 2    
國民小學教學實習(二)  (必修) 2    

數學領域 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 
(必修) 2   

  

語文領域 

國民小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-
國語教材教法  (必修) 2     

國民小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-
英語教材教法 2     

國民小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-
本土語文教材教法 2     

社會領域 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材教法 2     
藝術領域 國民小學藝術領域教材教法 2     
健康與體

育領域 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領域教

材教法 2     

自然科學

領域 
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教材

教法 2     

綜合活動 
領域 

國民小學綜合活動領域教材

教法 2     

 教師專業發展 2     

國外教育見習（一） 2     
國外教育見習（二） 2     
國外教育實習（一） 2     
國外教育實習（二） 2     
國際史懷哲 2     
族語教學實習 2    
資訊教材教法 2    
科技領域教材教法 2    

雙語課程 

雙語教學理論與實踐     
國民小學體育教材教法     
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 2    
國民小學音樂教材教法 2    
國民小學表演藝術教材教法 2    

(四)跨類別彈性選修：請於教育專業課程（含「教育基礎課程」、「教育方法課程」或

「教育實踐課程」）中彈性自由選修4學分。 

已修科目名稱 學分 
修課 

學年期 成績 備註 

     

     

 
三、普通課程：至少修習 3 科 6 學分。 
類

別 領  域 科目名稱 學分 
修課 
學年期 成績 備註 

普

通

課

程  

語文領域 
閱讀教學  (必修) 2    
寫作教學 2    

自然領域 
國小自然科學實驗教學  (必修) 2    
3D科技與科學創作 2    

數學 
領域 

數學學習與評量 2    
數學科普閱讀與探索遊戲 2    

社會領域 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 2    

雙語專長 
教學專業英文(一) 2    
教學專業英文(二) 2    

□須修習「職業教育與訓練」及「生涯規劃」相關科目至少各1學分。（「職業教育與

訓練暨生涯規劃」課程，非屬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）。 
□本人已確實完成教育學程學分自我檢核，不足之學分將於114學
年度第2學期選課期間自行完成選課，如因檢核不實或個人疏失

影響畢業資格，本人將自行負責。【請勾選&簽名，始符合檢核】 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日期：114年  月  日） 


